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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仙药业（建瓯）股份有限公司

             SHUI XIAN PHARMACEUTICAL (JIAN OU CITY) CO.,LTD.
[image: image1.png]                    招标信息发布文件
编号:№ ZB2022ZH08002 
   


1.项目名称：药渣销售
2.标的内容：招标方生产制药期间煎煮的多种中药材和中药饮片混合物
备注说明：

（1）药渣的主要成分包括：丹参、当归、川芎、牛膝、远志、陈皮、枸杞子、淫羊藿、人参、五味子、茯苓、柏子仁、白芍、制何首乌、炙黄芪、熟地黄、大枣、首乌藤、制远志、麸炒白术。

（2）药渣的使用范围只适用于农林业生产施肥。投标方须充分了解药渣饲养家禽等非于农林业生产施肥用途外可能造成的各种风险损失。药渣一旦离开招标方厂区后的全部法律责任由中标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违反交通运输、城市卫生监管、环境保护、森林保护、药品监管、食品监管、危废处理等法律法规的责任）

（3）药渣以露天的方式存放在供方厂区内。
3.交货时间、交货地点及合同期限：

交货时间：以招标人的书面或微信通知药渣生产时间为准。

交货地点：水仙药业（建瓯）股份有限公司内。

合同期限：二年
4.付款方式：

4.1双方根据生产批量计算药渣运出量，12万支/批产生的药渣，药渣重量统一按1.7吨计算；生产批量为16万支/批产生的药渣，药渣重量统一按2.2吨计；运输批次根据双方确认的《药渣运出明细表》核算，当个月结清上月货款。

4.2投标方需自行负责药渣的装卸、运输等工作并承担相关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安排挖掘机、勾机、铲车等人工和台班费用、装卸费用、运输费用、场地平整清理费用等）
5.违约责任：

因战争、地震、暴乱、瘟疫、台风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不能履行本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双方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方应在事件发生的一周内及时通知对方采取措施减少损失，否则不得免除赔偿损失责任。
6.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判决。
7.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有能力提供招标货的运输物及服务、信用良好的国内企业。

8.评标办法：

8.1本次招标采用报价金最高者中标。
8.2本次招标确定中标候选人后，在我司网站公示3天，无异议后转为中标人。

8.3定标后在5天内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人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应在5天内签订相关合同。

8.4本次招标如因流标则采取邀标、比质比价、竞价性谈判等方式采购。符合以下情况之一，即为流标：

设定标底价格，但实际招标达不到或不符合标底价格及其相关规定的。

参加投标的人数少于三个的。
去除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规定的投标人后，投标人数不足三个的。 
8.5参与投标后，当次投标人数不足三个的，招标人直接不开标，参与当次投标的相关文件资料可直接转为再次招标的投标资料。如投标人需要重新递交投标资料的，须按规定办理，否则视同投标人已同意不重新提交投标资料，直接将上次参与投标但流标的相关文件资料转为同一标的再次招标（指前后两次招标的内容、编号等完全一致，再次招标的原因即为上次招标流标）的投标资
9.开标时间、地点及参与方式

9.1开标时间及地点：2022年03月25日 9时30分 （北京时间）在水仙药业（建瓯）股份有限公司3楼会议室公开开标。
9.2参与方式：本次招标采取函件投标方式，以函件方式参与投标时，快递单上请注明投标单位名称和参与的招标编号，建议选用邮政EMS或顺丰快递，于2022年03月25日9时30分（北京时间）之前将报价单原件送达（以收达时间为准）。邮寄地址：福建省建瓯市吉苑路11号，单位名称：水仙药业（建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办，收件人：陈凯豪，联系电话：0599-3728185，手机：18750853326。

10.投标保证金：

10.1投标人应在开标时间之前预交投标保证金2000元（大写：贰仟元整），（汇款电子回单以单独密封方式装订），具体金额见附件一。

10.2投标保证金按以下方式提交：

10.2.1银行电汇：（开户银行：兴业银行建瓯支行；账户名：水仙药业（建瓯）股份有限公司；账号：193010100100078932）汇款回单请附在招标文件上

10.3对于未能按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将被视为不响应招标文件而予以拒绝。

10.4未中标的投标人预交的投标保证金，招标人将在中标候选人公示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以电汇形式退还。

10.5中标的投标人预交的投标保证金，将在中标人签订合同时转为履约保证金，合同按时全部履行完毕，招标人确认无违约行为后予以全额退还。

10.6 如投标人有下列情况发生时，其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10.6.1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的；

10.6.2成为中标人后5天内，中标方未能按招标人通知签订合同的；

10.6.3 因中标人不遵守合同或协议规定，致使招标人造成经济损失或其它损失，被招标人用于抵偿损失的；

10.6.4 违反本招标文件及双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规定应承担违约责任的。

10.6.5 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

11.投标文件要求：

11.1投标资料分成二部分，每部分编制一式一份并分开单独装订密封:

11.1.1第一部分为资格文件，主要内容为详细的投标人资料，包括a.企业相关的资质证书（如.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等）；b.投标诚信承诺书。并分别加盖公章。

11.1.2第二部分商务文件,包括投标报价单（对本招标文件第4条款中的“付款方式”的响应，如未说明即默认完全响应），有法人代表或被委托人的签字，并分别加盖公章。

11.2除商务文件外，其他任何地方不得出现相关投标报价的任何内容。

11.3 《投标诚信承诺书》和《投标报价单》采用本次招标文件规定的统一格式填写；其它材料由投标人按照本次招标规定自行制作。

12.评标小组：评标小组为水仙药业（建瓯）股份有限公司招投标工作小组。评标过程接受招标人相关管理部门、人员及上级的监督。在投标、评标期间，投标方不得向招标采购小组询问评标情况，不得进行旨在影响评标结果的活动。为保证评标的公正性，在评标过程中，评议成员不得与投标方私下交换意见。招标结束后，招标人对未中标单位及未中标原因不予解释。

13.发布招标公告媒体： 

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www.fjqfkg.com、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www.qingshanpaper.com、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www.zzsx.com.cn。
联系方式： 0599-3728185(综合办)   18750853326 陈凯豪
水仙药业（建瓯）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工作小组                                     2022年03月18日

投标诚信承诺书

我方为投标方,参加水仙药业（建瓯）股份有限公司的招标活动,奉行诚实守信的招标原则,我方向水仙药业（建瓯）股份有限公司做出如下郑重承诺:

一、投标书和其它资料所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全面、无虚假和误导性信息。

二、在投标过程中,决不以任何形式向招标人及其有关人员和评标委员行贿,决不采取非法或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

三、决不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报价,决不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不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四、决不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五、决不在施标过程中偷工减料、降低标准、以次充好,违规投标。

六、如不能信守以上承诺中的任何一条,中标无效,退出项目,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给水仙药业（建瓯）股份有限公司造成损失的,依法、依规、依约承担赔偿责任,且今后不再参加水仙药业（建瓯）股份有限公司的任何招投标。

承诺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投标报价单

报价单位名称：                                           （盖章）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2、报价单位法人代表或授权委托人：                           （签字）

3、我单位完全接受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
4、我单位就报价文件所列的招标项目“                        ”进行报价。
5、售后服务方式或特殊承诺条款：                                    

6、备注说明：

（1）、报价必须对照本次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及有关规定的标准报价。

（2）、如与本次招标文件报价质量标准不符的视为无效。
（3）、未使用本次招标文件规定的本投标报价单的投标资料无效。 

（4）、参与报价的投标人视为已在投标前全面了解本次招标的文件规定。

（5）、报价中涉及的付款方式为转账或承兑中选择其中壹种或全选。 

（6）、其他事项经本公司招标工作小组做出决定后在合同中详细明确。

	标的物
	含税单价（元/吨）

	药渣
	


报价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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